《第十三师新星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基金监管信用评价暂行办法》政策解读

近日，师市医疗保障局印发了《第十三师新星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基金监管信用评价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对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
《办法》是在兵团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下，为进一步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发挥信用管理在创新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能力方面基础作用而起草。目前，医疗保障领域信用监管方面还有明显不足，还存在部分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医师诚信意识不够，医疗保障信用评价标准缺位，监管手段单一等问题。
2022年，兵团医疗保障局印发《兵团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应当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信用管理制度，根据信用评价等级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将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结果等情况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其他相关信息公示系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惩戒。
二、《办法》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办法》共有4个章节，23条。第一章是总则。分别明确了政策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职责分工。第二章是信用评价流程。明确了本办法所称信用主体以及信用评价的流程和标准。第三章是评价结果应用。明确了建立“红灰黑”名单动态管理制度，实施失信惩戒守信激励的标准。第四章是附则。明确了文件解释方、执行时间。
三、《办法》有哪些特点？
《办法》明确要求信用主体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加强自律管理，规范参与医疗保障的行为，诚信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安全、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加强和规范医疗保障领域守信失信名单管理工作，依法依规实现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办法》通过信用评价三级名单管理制度，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守信”纳入“红名单管理”，“一般失信”纳入“灰名单管理”“严重失信纳入黑名单管理”， 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定点医药机构综合绩效考评机制的重要依据，与预算管理、检查稽核、协议管理等相关联。
《办法》通过信用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监管，从日常监管、基金总额预算等方面对守信行为和失信行为实施激励与惩戒。信用评价结果和失信名单都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下一步，师市医疗保障部门将全面加强医疗保障领域信用评价，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信用环境，促进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引导依法、合理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